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地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3號5樓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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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絡 人：林世昌

網    址：www.tpfea.org.t
受文者﹕本會會員
速別﹕
密等及解密條件﹕速件
發文日期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日
發文字號﹕北市消師證字第93110101號
附件﹕
主旨﹕有關加強查驗消防安全設備緊急發電機組證明文件乙節詳如說明二 請查照
說明﹕一.依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北市消安字第09333688200號函辦理
         二.請 會員於辦理新建工程消防安全設備緊急發電機組竣工查驗時，監造人員除應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「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竣工查驗作業基準」測試表辦理各項檢測外，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同時應加強查驗發電機引擎進口報單、原廠測試報告書及原廠出廠證明文件，並將引擎及文件編號等資料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於報告書內填載，再本局執行檢查時一併提出文件正本進行查核。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 高士峰
